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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布海曙区第二轮学科学术带头人
培养工程第一、二层次培养人选名单的通知
各街道、区机关有关部门、有关单位：

根据《宁波市海曙区学科学术带头人培养工程实施方案》（海人[2003]57号）和《关于开展海曙区学科学术带头人培养工程第二轮培养人选选拔培养工作的通知》（海人〔2007〕19号）文件精神，按照人选的推荐、初选、考察、公示等选拔程序,并经区委组织部、区人事局、区财政局、区科技局、区教育局、区卫生局、区发改局7部门综合评议,确定我区第二轮学科学术带头人培养工程第一层次培养人选11人，第二层次培养人选17人，现予公布（名单见附件1）。

根据海人〔2007〕19号文件要求,在本轮“学科学术带头人培养工程”第一、二层次的培养人选中继续实施目标管理，本轮培养人选的管理期限为2008年7月至2010年6月底，为期2年。培养人选必须制定培养周期内的工作、科研、学习计划和发展目标，并签订培养目标管理协议书。目标管理协议书（表式见附件2）签订及目标管理的要求请按海人[2004]29号文件执行。目标管理协议书的签订在今年6月20日前完成，并于2008年6月30日前报区人事局备案。
对入选本轮“学科学术带头人培养工程”第一层次培养人选，区财政将给予每人最高2万元的科研经费资助,资助其开展科研项目，首期资助每人1万元，中期考核优秀者再给予1万元的资助。对入选本轮“学科学术带头人培养工程”第二层次培养人选，区财政将给予每人最高1万元的科研经费资助，资助其开展科研项目，首期资助每人5千元，中期考核优秀者再给予5千元的资助。资助经费安排到受资助者所在单位，专款专用，所在单位要加强资金管理，确保足额资金用到培养人选身上，并认真填写资助经费专用卡（见附件3）备查。人选所在单位和部门要多渠道筹措资金，落实配套培养经费给予培养支持。
资助经费的使用范围主要是：科研项目启动经费（包括调研咨询费、材料样品费、设计试验费、资料费等）；培训费和学术活动费；学术论文、专著出版费。
人选在培养周期内调离专业技术岗位或调离原单位的，人选所在单位要及时向海曙区人事局报备，对调离专业技术岗位或调离海曙区的，不再列入工程培养范围。
选拔和培养中青年学科学术带头人，是贯彻中央、省、市关于人才工作和人才队伍建设要求及实施人才强区战略的重要措施，各部门和单位要加强培养，跟踪管理，鼓励人选多出成果，真正起到领军和辐射作用，努力加快海曙区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推进创新型城区建设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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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海曙区第二轮学科学术带头人培养工程

第一、二层次培养人选名单

第一层次（11人）
徐晓虹     海曙区教科室

白露       宁波市十五中学

韩梅亚     海曙区镇明中心小学

杨宏       海曙区广济中心小学

李江美     宁波市第一幼儿园

吴清柱     海曙区口腔医院

李宗伟     海曙区鼓楼医院

罗红媛     海曙区社会工作者协会

吴斯朝     中银（宁波）电池有限公司 

杨建军     中化宁波（集团）有限公司
王云海     宁波市建筑设计研究院

第二层次（17人）
陈岱       海曙区实验学校

陈雁       海曙区解放南路小学

张越琼     海曙区广济中心小学

严美华     宁波市翠柏中学

方明洪     宁波市东恩中学

杨德意     宁波市李兴贵中学

阎云泉     宁波市十五中学

邵爱红     宁波市实验幼儿园

何佳       海曙区西门医院

蒋巧巧     海曙区段塘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胡剑       海曙区西门医院

蒋相辉     海曙区卫生监督所

陈秀丽     海曙区南门医院

刘彦君     宁波市建筑设计研究院

沈立恩     宁波市建筑设计研究院

任仕涛     宁波市南洋数码电子有限公司

乐怡       海曙区望春街道天一家园社区

附件2：

海曙区学科学术带头人培养工程
培养人选目标管理协议书

培养层次：                           
管理对象：                           
工作单位：                           
主管部门：                           
管理期限：2008年7月——2010年6月  
一、工作目标（重点填写项目内容及要达到的水平）
	


二、目标进度计划：

	起止时间
	

	20  年  月

至

20  年  月
	

	20  年  月

至

20  年  月
	

	20  年  月

至

20  年  月
	


三、需要获得的资助及帮助：

	


四、协议各方意见

	管  理
对  象
意  见
	签名：

年   月   日

	所在单

位意见

及保证

措  施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主  管

部  门

意  见
	（盖章）：

年   月   日


五、考核情况：

	中  期

考  核

情  况
	考核人：

    年   月   日

	期  满

考  核

情  况
	考核人：

    年   月   日

	备  注
	



附件3：
海曙区学科学术带头人培养工程人选资助经费专用卡

资助人姓名：

主管部门：              工作单位：

资助额度：         元   起迄日期：    年   月—    年   月

	序号
	经费使用项目
	金额
	使用时间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合计
	
	
	


注：此卡由单位人事部门填制。
文件








- 4 -
- 3 -

